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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计〔2016〕75 号 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对市直学校（单位） 

财务工作检查情况的通报 

  

市直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（单位）： 

根据泉教计〔2016〕46 号文的通知要求，我局派出 3 个检

查小组，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至 11 月 7 日对市直各中小学、幼

儿园（单位）预算执行情况、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、贯彻执行

中央“八项规定”等财经纪律制度情况、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建设

及执行情况、发放的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量是否超过市工改办核定

的总量额度、工会经费的管理使用情况、2015 年财务工作检查及

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等进行全面检查，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

下： 

    一、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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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小组通过查阅各单位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8 月的会计

凭证、账册资料，各单位都能针对 2015 年财务工作检查及审计

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，严格依据《会计法》《中小学校财务

制度》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规范

管理，结合实际制定适合本单位情况的财务管理制度，严格执行

招投标制度及政府采购制度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2015 年财

政决算报表体现的“三公经费”都没有突破年初预算，2016 年都

能严格把控支出；大部分学校代办费收支均公示，做到规范管理，

结余退还学生，财务管理工作比较到位。 

    二、存在问题 

 （一）内控制度不够健全 

1.个别支出手续不完整。实验小学 2015 年 12 月 24#凭证“支

付零星修缮费用”11,550 元，验收人员仅傅若溪（学校退休返聘

教师）1人；培元中学汽车出车申请表没有使用、管理部门审批。 

2.未严格执行现金管理规定。泉州一中 2015 年 9月 48#凭证，

用现金支付“7、8月零星杂工费用”23,230 元;丰泽幼儿园 2015

年 10 月 27#现金支付“丰泽区双基粮油商行”粮油用品款

15,245.5 元(每月均有类似情况)、新华都膳食用品款 10,274.6

元；泉州三中食堂、小卖部管理费及聋哑学校校外活动中心收入

没有及时缴入学校银行账户。 

3.合同签订不规范，没有严格按合同约定条款履行。培元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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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有关合同手续不完整，如付骆忠信教学楼修缮费只有附施工协

议，且协议上没有预算金额，空调维修合同、无线设备升级改造

合同、窗帘购销合同校方代表均没有签名；泉州三中个别修缮合

同签订时间迟于项目开工日期，基建修缮工程未按合同规定支付

进度款和预留保修金；晋光小学东海校区食堂承包合同没有向承

包商收取保证金；泉州二实小付学校安全监控系统线路改造合同

没有签日期；华侨职校零星修缮工程预算及结算书未填写日期。 

4.个别支出原始凭证不齐全。个别单位支出所附原始凭证不

齐全，如市职教中心 2016 年 5 月 6#凭证“付信息化资源中心改

造修缮费”17,296.8 元，项目预算清单及有关公示材料未附在会

计凭证后面；泉州一中 2015 年 9 月 47#凭证付“校足球队前往宁

德霞浦参加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”17,599 元，未附参赛通知及

出差审批单；幼师附幼2016年 7月 32#凭证付职工技能比赛的“中

达”奖教金，金额 100-500 元不等，未附该项目经费使用方案；

泉州三中 2015 年 12 月 14#凭证发放会考奖励金生物组 3916 元，

地理组 3562 元，直接发给备课组，未附具体发放人员清单；培

元中学银行托收的水电费、税费、医保费等没有经手人、领导审

批，且部分水电费只有银行托收单，没有附发票及清单；华侨职

校、教科所汽车油费未附明细清单。 

（二）个别学校没有按规定配备财务人员。根据《会计法》

第三十八条的规定，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，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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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证书，但仍有个别学校如培元中学、刺桐幼儿园出纳没有会计

从业资格证，没有按规定配备财务人员。 

 （三）固定资产管理不够规范 

1.账账不符。固定资产入库手续不规范，晋光小学、泉州一

中会计账与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的固定资产数不符；泉州三中、师

院附小固定资产会计账与保管账二级分类不一致，金额不符。 

2.账实不符。市职教中心既存在固定资产管理系统有 2006

年以前的资产但实际盘点找不到，也存在固定资产管理系统没有

但实际库存有资产的情况。 

3.个别固定资产没入账。个别单位对达到固定资产核算标准

的设备没有相应增加固定资产，如聋哑学校 2015 年 12 月 33#购

低视力康复灶台 10,255 元，晋光小学 2015 年 10 月 4#凭证购电

脑室交换机 7台 11,300 元，均没有相应增加固定资产。 

4.未及时进行竣工财务决算。市职教中心 2015 年底固定资产

投资报表体现“在建工程”9,862,088.65 元，该工程 1999 年开

工，2001 年投入使用，至今未办理竣工财务决算和资产交付使用

手续。 

（四）没有严格执行预算，没有严格执行差旅费管理的相关

规定  

丰泽幼儿园 2015 年“教师值幼儿午餐午休补贴”超年初预算；

刺桐幼儿园、晋光小学、培元中学等学校个别老师出差动车票报

一等座，违反了《泉州市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规定》的相关规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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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政府采购制度落实不到位。个别学校办公设备采购未

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，如市机关幼儿园 2016 年 7 月 10#凭证付

“网络材料费”11,830.58 元，其中单位零星采购激光打印机 1

台 2600 元、针式打印机 1台 2850 元，未通过政府采购。 

（六）个别单位专项资金没有及时投入使用，未做到专款专

用 

个别学校项目专项资金因手续问题未能如期动工，没有及时

投入使用。截至 2016 年 8 月底，实验小学 2015 年“启慧楼电脑

设备”专项 50 万元仍未支出、“科学探究活动等”专项 75 万元

仅支出 20 万元；泉州一中东海校区 2014 年“第一批设施”专项

至 2016 年 8 月仍有 3,917,578.92 元未支出；泉州五中 2015 年

用桂坛校区校园修缮专项列支城东校区体育馆防盗网 34,846 元、

艺术楼装修 185,288 元、心理咨询室用窗帘 11,316 元，用多媒

体设备维护费专项列支电梯维保费 84,979 元。 

三、建议 

（一）进一步健全完善内部控制制度，规范会计基础工作 

1.根据《会计法》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（试行）》

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《中小学校财务制度》等有关财经法规要

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进一步建立健全现金管理、修缮、物资采购

等内部控制管理制度、内部岗位责任制，建立不相容岗位相分离

的监督机制，各岗位人员职责权限应当明确，做到相互制约、相

互监督。要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，加强对财务报销发票及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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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证材料的审核，确保各项支出的完整性和规范性。 

2.要严格按照《合同法》的规定签订合同，加强对合同的管

理，确保合同及经济业务事项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合法性；要对

合同的订立、履行和变更情况实行全过程管理，同时提交财会部

门作为账务处理的依据，以便对合同履行情况实施有效监控。 

3.要严格执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规定，学校所有收入都必

须纳入财务统一管理，统一核算，要严格执行年初预算，按照预

算批复和项目进度，科学安排支出，加快专项资金使用进度，提

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率。 

（二）进一步加强固定资产管理 

根据《泉州市直中小学校固定资产管理暂行规定》（泉教计

〔2015〕23号）的有关规定，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固定资产，建立

健全固定资产的购置、验收、保管、使用、交接、维修等内部管

理制度，建立固定资产台账，定期组织财产清查，确保账账、账

卡、账表、账实相符。购置固定资产需经资产管理员和使用人共

同验收后，由资产管理员填写规格、型号、购买日期等详细的入

库单，经使用人签章后，连同购物发票送财务部门审核报账；固

定资产报废、毁损必须经使用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总务处会同资

产使用部门、专业技术人员对拟处置的固定资产进行技术鉴定，

并提出处理意见，报单位主要负责人确认后，按照泉财办〔2011〕

216号、泉财行〔2016〕767号文规定，通过固定资产动态管理信

息系统提出申请，按权限进行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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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严格遵守发票管理办法、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及实施细

则 

学校的各项支出应尽量向供货方取得正式发票，同时根据

《现金管理暂行条例》第三条“开户单位之间的经济往来⋯⋯应

当通过开户银行进行转账结算”的规定，单笔在 1000 元以上的

原则上都应通过银行办理转账结算；学校所有现金收入应当及时

缴入开户银行。 

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2016 年 12 月 2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市财政局、审计局。   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6年 12月 22日印发 

 


